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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险企业不断通过智能风控等提

升防范欺诈能力， 但欺诈仍然层出不穷。

以车险欺诈为例， 据保险业内不完全统

计， 就有摆放现场、 二次碰撞、 故意出

险、 虚报盗抢、 驾驶员调包、 重复索赔等

几十种类型。

记者了解到， 绍兴上虞等地的车险欺

诈案件只是其中较新的模式， 也只是车险

欺诈的冰山一角。 《2019 年中国保险行

业智能风控白皮书》 显示， 车险欺诈是保

险欺诈的重灾区， 在保险欺诈中占比高达

80%， 保守估计每年涉案金额高达 200 亿

元。 由于保险企业间存在信息壁垒、 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此类案件时有

发生， 但一般难以形成长效的行业治理。

对此， 办案检察机关建议从联合专项打

击、 打通数据进行黑名单管理、 建立行业

长效监管机制等多方面入手， 斩断车险欺

诈黑色产业链。

部分受访保险公司负责人呼吁， 在一

些地域范围内开展类案专项打击行动。 通

过严查一批违法犯罪案件， 深挖背后的实

际操纵者， 打击职业欺诈利益链。

此外， 一些检察官建议， 有关部门应

加强对保险行业数据的归集， 加强监管和

欺诈行为识别。 公检法等机关可对原告、

报案人、 代理人出现频次较高的要素点，

进行检索分析， 识别异常诉讼， 并探索建

立职业骗保单位和人员名录等。 同时， 对

保险公司自我防范机制、 汽车配件定价机

制、 评估员鉴定人行为合法合规性问题，

要进一步明确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 形成

长效共治。

车险欺诈在保险欺诈中占比高达八成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以前保险公司反

欺诈主要靠自己单兵作战， 涉案金额低，

很难成功立案， 追回损失难度大， 缺乏反

欺诈的积极性。 但最近两年， 四川、 湖

北、 辽宁等全国多地建立了专门的反保险

欺诈的机构， 使反欺诈能上升到行业层

面，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险企的积极性，

成效比较明显。

根据湖北保监局提供的数据， 2013

年， 湖北省辖内保险公司共处理疑似欺诈

案件 744 件， 避免经济损失 2298.9 万元；

2014 年处理疑似欺诈案件 1041 件， 避免

经济损失 4293万元。

不过， 从目前情况来看， 反保险欺诈

信息的互联互通仍然不够， 需要进一步提

升。 据了解， 除中保信可统一采集信息

外， 全国各保险公司之间尚未实现数据对

接， 暂无信息化数据平台， 同时， 从反欺

诈数据库筛选出的有效数据不多， 不能有

效发挥反欺诈的作用。 湖北省除使用中保

信统一采集的信息外， 还通过保险公司手

动上报方式， 每月报送欺诈信息， 经湖北

保监局指导省行业协会汇总后， 在全行业

实现共享。 2014 年， 该平台收集疑似案

件 176 件， 金额 1880.1 万元， 2015 年截

至目前已收集疑似案件 125 件， 金额

167.3万元。

此外， 除了保险行业内的互通互联，

要进一步深入打击车险欺诈， 还要加强保

险行业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力度。 例

如， 湖北保监局在与公安机关定期通报欺

诈信息及经济犯罪线索的基础上， 还拟与

省公安厅讨论， 建立欺诈信息共享机制。

同时， 还有业内人士反应， 在涉及多

家险企的车险欺诈案件中， 由于涉案公司

归属地区不同， 案发后往往报案对象不一

致， 如何加强保险行业与公安部门的沟

通， 进行并案处理， 仍是开展车险反欺诈

工作的一个难点。

互联互通还不够

（来源： 半月谈等）

2020 年上半年以来， 绍兴地区多家

保险公司向当地检察院反映， 一些车损保

险理赔存在诈骗嫌疑。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大数据平台进

行数据检索， 对该市近 5 年的 800 余份交

通事故车损保险理赔纠纷民事裁判文书进

行研判， 通过汇总原告名录、 调取当事人

身份信息、 报案记录等， 初步认定部分汽

修厂存在车险欺诈。 具有虚假理赔嫌疑的

案件达 60 余起， 涉案金额超过 1500 万

元。

检察机关发现， 除了人为制造事故、

利用高档车零件差价欺诈等传统手段外，

在绍兴市越城区、 上虞区等地， 一些修车

厂受利益驱使， 还形成了产业化车险欺诈

模式。

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表示，

当地一家涉案修理厂专盯高速公路事故车

辆， 将事故车第一时间拖至修理厂， 以免

费维修等幌子， 说服车主办理理赔权转让

手续， 使自己成为保险权益实际受让人，

再通过虚增维修费用、 人为扩损、 更换零

件赚差价等手段牟利。

“在此过程中， 修理厂恶意瞒骗， 利

用第一时间将车拖入修理厂、 阻挠干扰定

损等方式， 刻意规避保险公司定损， 直接

走评估诉讼途径。 而根据车损情况， 此类

案件法院一般会依据第三方评估结论， 作

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判决。” 该检察官说，

“由于在多起案件中评估公司和律师基本

相同， 因此我们怀疑实际上此类案件已形

成以修理厂为主体， 第三方评估公司、 代

理律师等涉嫌参与的一整条黑色产业链。”

上虞区人民检察院已经办理的一起案

件显示， 该区一名汽车修理厂员工利用这

一模式进行车险欺诈， 其个人从每一单骗

保中抽成， 而该修理厂同期利润也从 15%

上升到 30%左右。 通过评估起诉理赔的方

式骗取保险金后， 该修理厂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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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门槛低、隐蔽性强

车险欺诈成黑色产业链

利益驱使形成黑色产业链

目前， 经过检察机关调查， 此类案件

呈现分工明确体系化、 诉讼方式合规化、

作案手段隐蔽化等特点。

———黑色产业链呈现分工明确体系

化。 上虞检察院一名检察官介绍， 办理案

件中发现， 这一欺诈产业链已形成“拉业

务、 扩损、 第三方不实评估、 法院起诉获

赔” 一整套流程。 由修理厂员工负责主要

“业务”， 第三方评估机构员工故意或在疏

忽情况下做出不实评估， 律师负责办理理

赔权转让手续、 起诉理赔等。 “流程完

整，手段娴熟，职业欺诈倾向明显。”中国保

险学会等联合发布的《2019 年中国保险行

业智能风控白皮书》就提到， 近些年保险

欺诈犯罪主体团体化， 从以往的“个案偶

发类” 逐渐演变为“团伙蓄意类”。

———通过诉讼使非法牟利合规化。 这

类案件均利用评估起诉的方式进行欺诈。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现场勘察识破

骗保； 另一方面， 通过诉讼方式， 也间接

使其非法牟利合规化， 造成保险公司维权

无门， 用生效判决为其背书。

———作案手段隐蔽化。 办案检察官表

示， 由于账目等储存于电脑中， 极易被删

除损毁， 导致证据灭失。 同时个人合法工

资和涉嫌欺诈提成等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

混同， 所以使得一些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

证据固定难、 定罪量刑难等问题。

而且， 作案过程中部分协同环节更加

隐蔽。 比如同一律师频繁、 批量代理此类

案件， 同一评估机构参与第三方评估， 这

些主体明显涉嫌参与其中， 但是根据现有

证据无法追究其责任。

案件呈现三大特点

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

区等地， 一条车险欺诈黑

色产业链暗流涌动。 该条
产业链以当地小修理厂为

主体， 第三方车损评估公
司 、 代理律师等涉嫌参

与， 有的修理厂通过这种

骗保伎俩竟一举扭亏为
盈。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

此类涉车险欺诈案件作案
门槛低、 隐蔽性强， 可能

在多地存在， 亟须有关部

门通过法律监督、 行业整

治等形成打击合力。

◆车险事故找人顶包， 合谋骗保 在发生车险事

故时例如酒驾， 导致车辆严重受损， 为了获取保险理

赔金， 找他人顶包， 谎称是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 伪

造现场， 构成骗保。

◆夸大财产损失 发生车险事故后， 随意夸大自

己或受害方的损失， 伪造或变造赔偿凭证， 骗取高额

保险金的行为构成骗保行为。

◆故意制造车辆丢失或车辆受损事故 故意找他

人将自己的车“偷走”， 并向保险公司报案， 向保险

公司索赔等行为构成骗保行为。

◆虚构车辆价值 与相关人员勾结， 向保险公司

虚报车辆价值， 以骗取更高的保险理赔金的行为。

◆无中生有故意碰瓷 利用自己的娴熟的驾驶技

术， 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故意制造车辆碰撞的事

故， 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车险骗保险行为有哪些？

■相关链接

（一） 保险诈骗罪

根据 《刑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

一， 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5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骗取保险金的；

2.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

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 骗取保险金

的；

3.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

保险事故， 骗取保险金的；

4.投保人、 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

故， 骗取保险金的；

5.投保人、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伤残

或者疾病， 骗取保险金的。

（二） 职务侵占罪

根据 《刑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 保险公司的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

故进行虚假理赔， 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 数额较

大的，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

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三） 行政处罚

根据 《保险法》 第一百七十四条， 投保人、 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尚不构成犯罪

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骗保行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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